
     【推廣失智友善四格漫畫創作徵圖比賽】 

壹、 活動背景 

     全球失智症報告顯示，受訪者中三人有兩人認為失智症是正常老化的一部分，四

人有一人認為我們對失智症無計可施，全球超過 35%照顧者表示曾向他人隱瞞家人患有

失智症(國際失智症協會，2019)，由上述調查可知，大眾對失智症的相關知識並不充

足，進而產生偏見與歧視。 

貳、 活動目的 

     為提升大眾對失智的友善程度，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舉辦「推廣失

智友善四格漫畫創作徵圖比賽」，透過此活動讓國、高中的青少年及大專學生了解失智

症的相關知識，以及意識到失智友善的重要性，並發揮出創意去繪製出生動有趣的四

格漫畫來讓更多人認識失智友善，減少大眾對於失智症的偏見與歧視，進而增加社會

大眾對失智友善的敏感度。 

參、 活動內容 

一、 活動說明 

將於 8/20（四）至 10/18（日）舉辦推廣失智友善四格漫畫創作徵圖比賽，

進行時將分為兩階段施行。第一階段為參賽者作品投稿，作品呈現方式為四格漫

畫，投稿方式採線上投稿，第二階段為作品評選，分為初賽主辦方的作品篩選，

由專業評審以主題、創意、美術項目評分，以及複賽的網路人氣票選，入圍者透

過邀請親友投票，採一個信箱一票的方式進行。 

二、 投稿截止日：109年 10月 18日 23：59。 

三、 活動對象：學生 

四、 參賽組別： 

(一) 國中組：包括公、私立國中、國中補校、高中附設國中部、完全中學國

中部學生。 

(二) 高中（職）組：包括公、私立高中職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學生、完全中

學高中部學生及五專前三年學生。 



(三) 大專組：除社區大學（學院）外，包括公、私立大專院校日夜間部學生、

進修學校學生、推廣部學生、五專院校日夜間部後二年學生及研究生。 

五、 作品規格： 

(一) 繪圖方式：手繪圖及電腦繪圖皆可。 

(二) 繪圖格式：格式以「四格漫畫」為限，僅限單面作畫，請參賽者以 A4（29.7

公分 x21公分）紙張橫向作畫，並以十字方式將紙張均分為四格，繪圖

順序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如以下圖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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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賽報名： 

(一) 收件方式：作品採網路上傳的方式（建議使用電腦操作），請參賽者至下

方網址填寫報名表並上傳作品，手繪圖參賽者須將作品

進行掃描（為佳）或拍照並填寫報名表一起進行上傳，

作品上傳格式須為圖片格式（如：jpg檔），請自行注意

圖稿是否清晰，以免影響評選結果。

https://reurl.cc/0OO2vk 

(二) 注意事項：同一參賽者之作品如果重複投遞，主辦單位僅留存最後一次

投稿做為參賽作品。 

七、 評分標準： 

初賽 

（一）主題表達(55%)：繪畫內容切合主辦方訂定之主題，並妥

善表達。 

（二）創意度（25%）：具有創意的漫畫內容。 

（三）美術創作（20%）：繪畫技巧、色彩運用、整體構圖等等。 

複賽 網路人氣票選 

https://reurl.cc/0OO2vk


八、 獎勵方式： 

(一)國中組 

獎項 禮卷 獎狀 

第一名 2,500元禮卷/人 獎狀 1紙/人 

第二名 1,500元禮卷/人 獎狀 1紙/人 

第三名 1000元禮卷/人 獎狀 1紙/人 

佳作 3名 500元禮卷/人 獎狀 1紙/人 

(二)高中組 

獎項 禮卷 獎狀 

第一名 3,000元禮卷/人 獎狀 1紙/人 

第二名 2,000元禮卷/人 獎狀 1紙/人 

第三名 1,000元禮卷/人 獎狀 1紙/人 

佳作 3名 500元禮卷/人 獎狀 1紙/人 

(三)大專組 

獎項 禮卷 獎狀 

第一名 5,000元禮卷/人 獎狀 1紙/人 

第二名 4,000元禮卷/人 獎狀 1紙/人 

第三名 3,000元禮卷/人 獎狀 1紙/人 

佳作 3名 1,000元禮卷/人 獎狀 1紙/人 

另外參與投票的朋友，就有機會抽中「128GB隨身碟」，限量 10份！ 

肆、 活動時程 

活動項目 時間 內容說明 

徵稿開始 109年 8 月 20日 線上投稿，台北時間 10：00開始 

徵稿截止 109年 10 月 18 日 台北時間 23：59截止 

入圍名單公布 109年 10 月 25 日 台北時間 17：00公布 

網路人氣票選開始 109年 10 月 26 日 台北時間 12：00開始 



網路人氣票選截止 109年 11 月 15 日 台北時間 23：59截止 

得獎名單公布 109年 11 月 16 日 於官網公告獲獎名單。將個別通知獲獎

者，未獲獎者將不另行通知。 

 

伍、 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若為抄襲、由他人代筆、曾公開發表或曾在任何比賽獲獎者，將

取消參賽資格。 

二、 參賽作品須為創作者一年內之作品，每人以一件作品為限。 

三、 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擁有出版、公開展示、應用、 重製、改作

與編輯等權利。 

四、 參賽者提供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活動使用，主辦單位將善盡保密之責，不

得擅自外洩。 

五、 請詳閱本活動辦法，凡參賽者均視為同意本簡章之各項規定。 

六、 若報名後三天內沒有收到主辦單位回信，請來信至 ltby0810@gmail.com聯

絡主辦單位。 

七、 請列印附件之切結書，並附上在學證明文件及親筆簽名後，掃描成圖片與

作品一同上傳。 

八、 主辦單位擁有修改活動內容之權利，修改訊息將於本網站上公佈。 

 


